


驱体项目”、“年产 5万吨（镍金属量）电池级硫酸镍项目”、“粗制氢氧化钴原

料制备高纯电镍建设项目”已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补充流动资金”已完成投入，

满足结项条件，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结项名称 结项时间

募集资金

承诺使用

金额

实际到账

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

实际使用

金额

累计利

息收益

净额

节余募集

资金金额

年产 5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

三元正极材料、10 万吨三元

前驱体材料一体化项目

2025/10/22 289,000.00 285,695.32 263,406.94 1,637.47 23,925.85

年产 5万吨高性能动力电池

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项目
2025/10/22 100,000.00 100,000.00 100,055.20 55.20 -

年产 5万吨（镍金属量）电

池级硫酸镍项目
2025/10/22 114,681.31 113,369.95 114,070.50 1,045.30 344.74

粗制氢氧化镍钴原料制备高

纯电镍建设项目
2025/10/22 56,318.69 56,318.69 54,006.93 13.43 2,325.20

补充流动资金 2025/10/22 2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已完成投入使用，同意公司将上述募投项目进

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活动；同时，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在募集资金转出专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

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相关手续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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